河南省基层骨干医师培训管理制度

1.培训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医院规章制度，按时上下班，自觉参加业务活动和政治学习，并服从医院科室安排，参加各项活动。

2.培训人员在医院培训学习期间，需要在医院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开展工作。

3.培训人员工作一段时间后，根据科室工作需要，由所在科室向医务科申办临时处方权，进修人员无权出具转诊、伤残鉴定、计划生育、调换工种等病情证明。

4.培训人员应自觉爱护医院公共财物和医疗、教学、科研资料，严格执行保护性医疗制度，无权借阅、收藏、拿、带医院病历、X光片、心电图等资料和标本。

5.接受培训人员的科室，应由一名主治医师以上职称人员负责带教，具体制定培训计划，并组织落实。

6.培训人员在学习期间，不得请探亲假，不得休公休假。一般不请事假，特殊情况需请事假者，一天内由培训人员所在科室主任批准，一天以上三天以内需经培训中心批准，三天以上七天以内需派遣单位开具公函并经培训中心同意，请假不得经电话或由他人代替请假。不论病假，事假，培训期间均不顺延，逾期一周不归，终止培训学习。
7.在培训期间，不得中途停止。未经培训中心、排班主管主任同意，不得自行转科，不得缩短或延长培训时间。

8.培训人员在学习期间发生违纪行为或违反制度及操作常规，造成不良影响者，由所在科室提出，经培训中心批准，停止学习，退回原单位处理；造成差错事故赔偿的，个人应承担赔偿总额按医院相关规定执行；凡系退回原单位或中途停止学习者，不颁发进修结业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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